附件2

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建设成果
信息征集要求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从2011年起开始实施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建设项目，目前该项目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为展现各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建设成效，展示各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在区域经济和社会产业发展中的引领示范作用，总结高技能人才培训工作经验，增进相互学习交流，并为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建设项目后续工作提供借鉴，拟编制《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建设成果汇编》。具体征集要求如下：
    一、征集范围
2011年以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启动建设的400家“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
    二、征集内容及要求
（一）文字内容
文字内容为基地建设成果介绍，主要包括：基地硬件建设成果，如实训场地及设施设备建设情况；基地培训规模；特色专业及师资队伍建设情况；校企合作培训模式及成功经验；基地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引领作用和取得的成就等。字数控制在800～1000字，要求结构清晰、表述准确、数据真实、语言流畅。
（二）图片
图片内容为基地建设成果展示，主要涉及:基地硬件建设成果；典型高技能人才培训场景；校企合作等典型工作、会议场景；师资队伍风采等。图片数量为8～10幅（附简要说明文字），要求统一为JPG格式、像素不低于300dpi，图片清晰、构图美观，确保图片不存在版权及肖像权纠纷。
    三、有关事项
（一）各省（市、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确保本通知发至各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指导基地撰写、整理并提交有关征集信息。
（二）各基地要高度重视本次建设成果信息征集工作，认真总结基地建设工作经验，整理相关资料，及时提交相关信息。
（三）征集完成后，各省（市、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依据管辖区域及时分类汇总。于2016年4月30日前以电子邮件（或刻盘邮寄）方式提交。
电子邮箱：15801304995@163.com
联系人：项声闻
邮寄地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中街12号）
邮政编码：100716
